-

LAATA B SRR T 2
1128 B %37 F % 24152

PR RIEA L R (R )
it 2 dzinaad
BRI Fe

PRI A RY A R

AT %@%&w
]

2P % B "Z “" » H]id-de T

?ﬁ;’*)@‘*"f}%’%%*
- L - FgLl - Ly E’fiii‘))aff
2 B2 RBw o
EE ‘qi-dﬁ;t/.Lé Pp/\,;,L.,_\ s A d }Ey%é%o
AR - SR EIE O AL AT S R RE SR B
s hEERFLSEL S BRRGE -
Rt:BHRBERGFLEFTH®
FT9zd

LA SR NI S SRR U S AR (A A A
Ao BBEHF REIEFIE LR T ZEIR o 272 5T
i~ % 85iE 7 ¥ Jaﬂ%@?”@}?;ﬁ-?%i@*

1



=5,

|

18 P i B P AT4 FR @ F % 11280754245 & f34c 7
whd o RN 2MER S FE A 0 FE A AP B4
T - A s

- A
WAL U FE AR S RBEREA B

FoRER 0 RE A WRRFRL AL B o L RS
BAEEE AT L P F 0 2 E e AT 5255
ER1EH3H LG P2 o J%r 2 RATFF AL B 1995 66
06~ % H % g fat ) g ﬁf%?ll&ﬂ’ﬂ 24P T REmd p &

Ak R S :;&‘ﬁ;’* e % 1955 6545~ 2 H 2 w@ﬁf?
Lo X 113# 40 20 ZRFRHER 0 AL B 9171341
~2 B AL B2 BRRP AT E KR

o

_H\

=
¥

bt

Ay F 2 d

Fa 2, ;”T‘ et Hp AR (TR)I101&#D2 11Pp 423
02 31pak » XEWHRL T iz s 17?1"?4ﬁ’
,”f«;;:g. "t‘E By p EFER (T R) L7007~ » &4zt
LS, 400fu s a2 pE], B00 o 3t E B Hp
i}“i&$’?¢olﬁ"* 13—3’1114&‘6}]%1?)»3'*7 E(X61B 2 )F
7 ?5“(7&&4 SPFEFFTRFI ABREY ) R ERE
Tk 3 EF ,:«4@ 2527% Ak E N PR R
2 ,

i

.

—*ﬁ

H/ ‘m}&

¥ &Tiﬁf%%?ZG, 4007~ > & R KFEF T~ ik
k4 0 P B REBEOUY 1Tk 4 o AL D P 0
000~ > B4R p 25 HFFH07T£67 1p 5 557
4rb84~ > 107TE6 1p 45 = 7 o818~ ) ¥ > PSR 2
DF o A A PI0TEGY 1P B AR EFT L 35300
o TR ARREFFEFH A R 0 DGR aﬂz R
22700007 F3eF L8 b5 A 5w P FRA
F]II#67 A2 dfein B2 2107 31 p 7432 #ﬁ‘-
PW%"‘jﬁ%%kﬁ%P P RAPFHEL Y
ROTREFFRR) FFEGRES S i EH o Fd

=
9

q‘\

'—’\



EW R HFMFY ARZLT FU KRB RRE X #9
AR T2152,500~ ~ ¥ iR mlEgT4dl ~ 2 2 5 b
71 PR 424583000~ ~ M3 181k & £ 47208860~ 2% ¢
Wode g £IpAF 20350~ ~ & %2 @ik § iE4029 2190
P R0l 1341~ o F R FFE L o KAz AT T EP
WEEEHRE915 1341~ % A {’fr#@ﬂuaii& pAz
ol oRELFAZIFEZAL DiapEs £ BER
o

O SR

‘\

(S\

P EFT RS 238300~ > T 8¢

FARRT WREFFT I AF 0 g RAP - B

\&E~%ﬂﬁﬁ$ﬁi$’£”’ ; =

FECREIREGFLIEG T AL EE L
%Q?E%f%f o

(Z e 2 2P v B &BR(ELBEXFF ) RE23E2 4
HET

D thk R34 » A $2 YT ik 23
PR R R A Rn AL 20 FAH
FREZAFW1 (v p#Te & FHRBAPN - $H2F &
BT A ﬂ/]}i& VBB I D 2 g RN A SR P iR
Jpo M oMODE Z FFIRIEP BT ZT6P o st 1 T2

= ‘ﬁ‘
.

IS
}E.‘
&
> ol
‘«.‘ \:‘&‘
PR
";\‘\
s
v
\_
4



B EEE129,2007 (35076 P X1, 700 ~= 129 2007 ) o
Qi i H L AT, 41230 - R REHE Bk P D112
72!‘1-‘}[1@:(1__;#_‘@535 &@?-‘1779%;%}5«‘]"\’%?@'7"%°
FLAheh#E3E > uE g P AewbR ! TEETIERLS
9,467~ » P ¥ 2z FiFHFER 5 40,1007~ > st 300 L 3F
i (1,337~-1,010 =~ )X50%kb3 p =8, 666~ (=~ 1T »
EDK
@ b 1 LIFAF A A > e AT T IBEF 539,467 0 &
W AR5 (1,337~-1,010=~)*1000 p =327, 000~ -
M‘ AR A A RAD AN B ¥
EP o g AR P ERBES R W27 é °
43582 ¥ 1i9k4 e P RATE AL 50, 5547304
FEOSOOHAATHY I IRERE T B A RS
A G AR E I F z&@@'!’f“ﬁ S A AR
BT B L AT 289,986~ & AAH - B T E e ¥ 530,
837%(89, 422-/289,986~) > Fla & h2 F1i8ikg B A
L2 AR ERETE102,0727~ (35 34 :(211, 458 ~+119,
548 7~ )*30. 837%=102, 072~ » ~ T w £ T » ) h2 2 It
Fa 4 512,6507~(102,0727--89, 422-=12,6507) -
FuEip HEEEIIA R TFRZ 0 oo At 2 F 310
TEG? 1 p AR FFHFFT RSB 530,300~ i b LA
e FREFREL IS RE TR TRIFT S A0

@

[

P
19
hk 2

KJI}Q
2

g

% o

Z A3 AL N2 EIE (RL113E12 24p £4 A% $2632
65?)

(-)R2p10l=EL211Pp 432 111#10" 3151%%*?7}%’47%
RN ENAN BN L EREE S SR
(T ) 17007 » F4c2t 280 4 2 & &2 pL1500~ » 30 =X
TH PMETERERRLE G REBRNZETREYR (LA

DO



REH25-85 ) o UL £ 0 e 1L 6
{F'ﬁ"}?ﬁlxl' F’D/r')%‘._l.lll #1072 31p p 3 %B‘—E%\‘ °

(ZH)#2 pl101E52 11p 4232 107#5731p 2+ » 286400~ 2
BEER R ARSI RS AR BEYTTRE 10
731’9%::’1%?; Pa o B R FEELZIFI0~ 53 A2 H
hz2 F m&ﬁﬁmﬁwf»@p%'zﬁ‘“f:ﬂrﬁﬁlﬁ&%vﬂg
Wi T (L AR $8T-107TF ) -

(= )J,‘%!%‘v':‘f{/ﬁ b:) A = 2] Y NG EE’F BERKRARZ P #H12
BP »HEMPM ZT6P - F A2 R IFRARD B E AT R
(L AE¥5127TFE)

(z)R21%F F13RERILF0F860~ L2 4
iR IE&*JLT'ﬂi’?%f?%fI °

(T)RLAEARLFELTEFEY ZR252190~ > 424 7 X 3 4
o LT mE BRI

GORLEFFFTLRNE LAE L2 5 RER D ZATH
ﬁﬁ&?ga&ﬁﬁ@ﬁﬁﬁ(iihﬁ%m%HMJ

(=) m 4 %ﬂ—fgsfﬁ“l‘ffjﬂﬂ %3 ®888H~ (10100+16665+12120=
38885 ) % & % 6-1 3@ 1000F ,«»101 T3 FFRR &
Vi (LAAmE%113-116 F ~ %125 F )

P NER S S E - T A BE Ry 1\%}‘»*‘/"’}%31%‘\%1‘\1 72
132500~ - 173}}% r‘}11"§7441m3« AR X A4 424573 30
00~ ~%¥18ik& 23208860 ~ ~ ;L?’l a1 15’1’}‘\4? Iﬁﬁ]ft_%‘,f
A5 §o04 ~ >~ FiEiwp fFEI2 §2190~ > £ F
d 9

(- D)FrA P

1351 zi - BARFTEER BFL R W)L F
e 2 AR AR &3 RRE LT
;}:%‘%lj KRB w2 FRREDPP »d F1RT2 o I

CEEF P2 ERFREFIFBAFE > Tk 2 RE
#Woé—@%Wlﬁﬁﬁ—ﬁ%i1%w¢&wP%’%
God 1 kw - AT TN KRB e ¥ 12 e kiR FE

S

*"ﬂ}



@z%gkf""]&ﬁm%d‘\\ﬂﬁi ELRFHLIT c Bk
- _&,'}'BL:V—JIJPIKIFA\ ppz{;\,ﬁ\pﬁt UG EER R S

ﬁﬂ%ﬂ%ﬁ%LW@éﬁﬁ;gouBﬁm 65 3 I 2k iE
x> pL106EL? 1p 25 i7 o g5 3 A2 % 380F % 438 97 TE
ARFHEIT BT IIRAPBL - FRIF LA
(=) BFITAKEZ s%%rw&ﬂﬁt FE - paF
Fo () mpArE-pa ';r BA L2 R RBEIER Y
A IERER T2 F o H 5
¥ FERMESAROE PP EAT- B D F I FREEAT
2. ’%ﬁiﬁéﬁo*“%*%238:»~“t,z%m‘m
HEF P~ o R2E2101&57 11p 288 > 11
14*10”31BT4E A TR J,E]PF'&TJﬂ.;*’i‘VvIJI’}'\IE\’IIS_&F\7
#%%b#®w<$76ﬂ P RARA AR L s PR s e p
1700~ & > R# @ e s kB 31289200~ (1700X7
6 =129200) - 5 F 3Ed > B EF > B LIA > KA
" o
2 LEBEI A BT E D LR AT ET e B
w¢ﬁii’ﬁ@%l%?m&%@ﬂsﬁw$&,pﬁm
BRZT AP EEE G
(2B mHHFE AL H:
| R H ¥ 1 g $ 102 e s 297
5%,
)

)

4

- = F

Priuiy)

a1 782
ST EN U BN SN N el
%4f%§ﬂ§¥l%%%@w#MWﬁ’éu @R
FEFLA 1 H T IR THFIEGFEFTLEH PR
zj%ﬁir—-~%6ﬁ”1ﬁ“IWuL%&w£%8$Mlﬁ%l
I RIMR LM EE A > HF A Frh 7 d iR A
At REEfER A BT 42
g o d PRI REEAT R 0 AE R o d ¢ ok i
2T 0 BAET R A2 T S BRERT ER R 2



Rl HFH P FEREGFIOEFIE L P
v omdhZiE TR TR FECE R REEZFTF 0 BUR
EX A =y e R “‘iiféa ISR S Ik SN
Al N 3 S S L igﬁ*%%”’ O IF

AR 2 4 1%1(1?;%%;5 i/ffmggﬁ)i F %978 )4
Roa 5. Fl o A Fap L R 1 gEd BEn
g AR L AT REL000~ > ﬁi‘é}%é@ﬁ ?ﬁt%%;»lﬁ'f’ pl101#5
3 A= 2 107#57" 31 p 2 K FHpE 5 29 6400~ - 1076

l1p

PAZT BB P ok > P IFRBFEES 38 3000~ - & A2 A RELD

Ooiﬁ‘%}g‘!%;%‘s’fé’-%aﬁzﬁ&?W15\’1’}'\$ A2 ABd B

Ec}‘!%%?a‘r",‘zﬂ 2 O ML BEMEIFHLER AR ELZF

i T T I R S m%J‘&L’xEB\/z%ﬂ
EZ R oA BEE R TRAHEIT

2. k5 r#’t %%55‘57‘58‘59‘60‘61§&!%%@F%‘2'§‘?¢6
BT FERE2ZTEET 389467~ {(40600+38900
+37200+40600+38900+40600)/6—39467} KBRS 4?{100
o TP EET L1337 0 Ry REIZ F FH S
’L%«‘J}?ﬁ‘*lﬁﬂﬁiﬁﬂ(ﬂaﬂ\f‘m’é%lli’) 115F ) » Fxet -,%l%
A £ % % 8666 ~ (0000-0000X50%X53=8666) > % 7 L
d o ﬁLL*‘K/,,\ 3 I M

3. BIp A T2 ¥ Fh I P2 A b p #I000p (R~ =¥
F120F ) Fpet it B G T 4 i £ %8 53287000 (0000-0000
X1000=327000) > "3 3IEd I A B

Py

=

L

=

(ﬁ

H

RS

IR ‘\1\«

E

(CHF 1K EgZ2F~F13KRE FRIZEHFA~~Fizkp
§ j};_fjr"ﬁ/w\'
- -0 1& 3208860~ ~ ¥ 19k F

m;#g 5350 ~ ~ ¥ iEUp f fREA2 F2190 % F A
N ’ﬂ%u?rﬁ;*ﬁ” B &I Tk t’ﬂ*h'ﬁ
__“»]'J:\ﬂ E1 R F o AREAREI00~ > REBEREF

o ﬁ‘;u;;ﬂ],m, p101#5% 11p 4=% 107#5" 31 p xaw,fw‘m&
»2464007~ > 107#67 1P A= 4B p b > K FRFEE 33



T~
»
7N Y
o
— N
2% N

0007 » o 42 4 RE1000 % § % 2 2 5 GE iR 2 3 58 139
ﬁﬁ’ﬁﬁﬂﬁﬂﬁE&%%?#%’ﬁﬁmagﬁriz
oo R2Ep AT ’LT\?* AL A2 EREI2 F K
iﬁﬁ%’@ﬁ’¢4%@ B2 FRHTEF B4R T
down it o Km0 AT RS R e 0 X
ﬁ?#°ﬁ%ﬁ@%ﬁ’ @ﬁ%

E:)
HP
()

ﬁ?ﬁ“ﬂ%ﬁ%’é2¢w&ﬁﬁwéxrr%f VAL H
ﬁﬁifoﬁ;ﬁ’b%fa/iqﬁﬂ?’“i%ii ,@ Lf;}j’}9l/}"\ﬁl§
8 5 ARy o R Wi RIS LBl A

ié%%i%%ﬁﬁ\ﬁﬁm%%hﬁﬁﬁﬁwijﬂ“?OX@ﬁ
PlLz i AIFAgNe s g2 a7 HF > FEf5
0% A RiE w2030 AT o AL ATI12#127 18P %
5&”?}}1“1# PR EERTI I R(LARE F1DTE )
Ft o RE R e p 1I2#127 19p A2 7 p 2k > &
ESFAZIGEZAL BET B
Fruo Rt Ry HEL Eﬁ‘j\ﬁ'ﬁt%/@‘/‘rj&r_l_? i (@
F A R FI202007 46 5 4 H £ 478666+ it 4
£ %8328 7000 ~+3F# B 5 3L 7209 860 ~+3 i FJx ¥4 £ 535
O~+5 iEip HEEA2E2190~) > 55 Bd > @t 30Le
A B w oo
mhf%wad BB APTIRZ HA s R RBER 2
BRE wHGR e 2RERFFT
b an LBERGF S¥FBEL
B FE_o AR DAL L TR A E';c”% ,l] A ,;%ﬂfg%
T X RBETEBERFEASENGFLEZS - REHARZ
FREH W ’”ﬁﬁﬁﬁiﬁﬁﬁ’ﬂiﬁﬂﬁﬁ’ﬁwu%?o
AEEF LR A G HARIIERE S 22 AT
BrL gk a0 £ - - Hit o

"

Bt R ZLFE -G EA - INmILA o RN TR

ad \m\}
® pis



P

$T90F ~ FHF 22 5441F %1578 ~ 5238 > Hided 2 o

v = EN 113 = 4 3 23 p
F B E e = F w1

b RGBRRBR AT

dodt A B R R EES20p poe A A L PR o 4

LR/ 0 R BRI FE R AT -

v 2 EY 3| 113 =& 4 4 23 p

H= e

-3
)

*

\|=

) ~m
P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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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
原      告  蕭燕隆  
訴訟代理人  吳麗如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士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文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朱峻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
    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
    ，不在此限，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關於清算事務之執行，取決於過半數之同意。推定代表公司之清算人，應準用第83條第1項之規定向法院聲報。公司法第79條、第85條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有限公司清算時準用之，復為公司法第113條所明定。本件相對人已於112年10月18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75424號為解散登記在案，原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兩造同意以黃世文為清算人，是依前開規定，應以相對人之清算人黃世文為其法定代理人，併此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99萬66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3年1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95萬6545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又於113年4月2日具狀減縮聲明，被告應給付91萬134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揆之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車床工作人員，每月薪資係按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下同）1,700元，並加計全月之全勤獎金3,400元、伙食津貼1,500元，於每月5日以薪資袋現金發給。原告保留111年6病假前五年(共61個月)薪資袋(被告公司發給薪資袋時並未記載年月)，依此計算原告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2527元，惟被告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僅以最低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且雇主應負擔6%勞工退休金，被告公司僅負擔1,000元，其餘則自原告每月薪資扣薪(107年6月1日前為每月扣584元，107年6月1日起為每月扣818元)提繳，嗣經原告提出反應，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調整投保薪資為3萬300元，並要求原告負擔因此增加之保費，但仍為高薪低報。原告於000年0月間就醫經診斷罹患舌癌第四期持續接受治療，並於111年6月起住院治療請假直至10月31日辦理離職，病假期間被告公司並未發給薪資，且原告期間陸續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因被告公司長期高薪低報且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致原告受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1萬2,500元、勞保傷病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額損失45萬300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及已益現收益差額損失5350元、勞保及健保保險費溢扣2萬2190元，共計91萬1341元。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1萬13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任職被告公司之始，因被告公司其他員工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均委由職業工會投保，而由被告公司按月補貼1,000元保險費，原告本應相同辦理，然原告與被告公司商議由被告公司為其於公司加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薪資級距約定為2萬6400元，而原告按月補貼1,000元部份，則充作提繳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由原告自行負擔，以求員工之公平(實則原告之待遇已較其他員工優越，因保費有被告公司之雇主負擔比例，不像其他員工須全數自行負擔僅有補貼1,000元，且另有其他員工所無之勞退補貼)，嗣後又應原告之要求，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資級距提高為3萬300元，並約定增加之勞健保雇主負擔差額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合先敘明。有關勞健保投保薪資級距、勞退提繳金額等節，如前所述均為兩造之合意，且已行之多年，原告不應再行主張有所謂差額損失等要求被告公司賠償。
(二)如認被告公司仍有給付義務(僅為假設語氣)，原告計算之金額益有誤:
  ①特休未休部分，查兩造之約定即為依原告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故應無原告應休未休而被告公司需補給薪資之問題，蓋原告未實際工作之日數即已包含特休假在內。縱被告有給付義務，被告公司就超出離職前5年之請求部份主張時效抗辯，而前5年之特休假日數應僅為76日，故此部分工資之計算應僅為129,200元(計算式:76日*1,700元=129,200元)。
  ②傷病給付差額損失17,441元部分，依原證5勞保局目前核定之給付日數僅為53日，故原告以77日計算請求，尚無依據。再如原證1計算，以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薪資計算應為39,467元，則勞保之投保級距應為40,100元，故此部分差額應僅為(1,337元-1,010元)*50%*53日=8,66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③傷病給付差額損失部分，如前所述平均薪資為39,467元，故此部分差額應為(1,337元-1,010元)*1000日=327,000元。
  ④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已聲請給付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故請求被告公司直接賠償予原告，於法不合。又就原告主張之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0,554元部分，參原告計算方式，顯與新制勞工退休金係為勞工個人帳戶制之精神有違，故而計算收益比率之基礎應以帳戶結餘金額累積數即雇主提繳累計289,986元為基礎，計算收益比率為30,837%(89,422元/289,986元)，因而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累積受益應僅為102,072元(計算式:(211,458元+119,548元)*30.837%=102,07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之收益損失為12,650元(102,072元-89,422元=12,650元)。
  ⑤勞健保自付額溢扣部分，被告否認之，，而係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資級距提高為30,300元，原告同意增加之勞健保雇主負擔額由被告公司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已如前述。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24日筆錄，本院卷第263至265頁）：
(一)原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擔任車床工作人員，月薪依據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台幣（下同）1700元，並加計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1500元，於次月5 日以薪資袋發放現金，有原告提出之薪資袋可按（見本院卷第25-85 頁）。原告於111 年4 月罹癌，於111 年6 月起請病假住院治療至111 年10月31日自請離職。
(二)被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以2萬6400元之級距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107年1月起至離職日止，提高投保級距為3萬300元，有原告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見本院卷第87-107頁）。
(三)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任職期間應休未休之日數125日，5年以內為76日，有原告提出特休未休日數計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27頁）。
(四)原告主張有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20萬860元，被告不爭執金額，但爭執並無賠償責任。
(五)原告主張被告溢扣勞健保費差額2萬2190元，被告不爭執金額，但爭執並無返還義務。
(六)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09-112頁）
(七)原告聲請傷病給付77日為3 萬8885元（10100+16665+12120=38885 ）失能給付6-1 項1000日為101 萬元，有勞保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3-116 頁、第125 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1萬2500元、傷病給付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額損失45萬3000元、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 元、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 萬554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是否有理由?
(一)特休未休工資:
　1.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1年5月11日到職，111年10月31日離職，被告在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以5年內之特別休假共有76日，為被告所不爭，據此計算，以按日計酬17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12萬9200元（1700X76 =1292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2.被告雖以兩造計薪方式為按日計酬，故未上班日數即包括特別休假云云，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何日為特別休假，自與前開規定不符，難以憑信。
(二)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之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他有關保險事務，應解釋為強行契約法規之一種。蓋勞工保險乃屬強制保險，雇主不得以任何事由拒絕為員工加保。次按「勞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左列規定計算之：一、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私人間契約加以變更(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被告抗辯被告與其他員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保，被告補貼1000元，兩造商議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薪資扣除云云，被告高薪低報，縱使出自於原告之同意，惟此既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兩造間上開約定應屬無效。
　2.依據原告提出編號55、57、58、59、60、61為原告離職前6個月薪資，計算原告之平均薪資為3萬9467元{(40600+38900+37200+40600+38900+40600)/6=39467}，投保級距為4萬100元，平均日投保薪資為1337元，依據原證5之勞保局函文核定傷病給付日數55日(見本院卷第113-115頁)，據此計算傷病給付差額為8666元(0000-0000X50%X53=8666)，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依據原證7之勞保局函文核定失能給付日數1000日(見本院卷第125頁)，據此計算傷病給付差額為32萬7000元(0000-0000X1000=327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勞工退休金差額、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部分:
　　原告主張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350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然以被告並無給付義務，並以被告與其他員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保，被告補貼1000元，原告與被告商議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薪資扣除，兩造既已合意行之多年，原告自不得請求勞退差額差額損失及返還溢扣之勞健保費等語置辯，經查，被告與原告間之上開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已如前述，從而，被告抗辯並無給付義務云云，並無可採。原告前開請求，自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包含特休未休工資12萬9200元+傷病給付差額8666元+失能給付差額32萬7000元+提繳勞退差額20萬860元+勞退收益損失5350元+勞健保自付額溢扣2萬219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

原      告  蕭燕隆  

訴訟代理人  吳麗如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士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文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朱峻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

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

    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

    ，不在此限，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

    ，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關於清算事

    務之執行，取決於過半數之同意。推定代表公司之清算人，

    應準用第83條第1項之規定向法院聲報。公司法第79條、第8

    5條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有限公司清算時準用之，復為

    公司法第113條所明定。本件相對人已於112年10月18日經新

    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75424號為解散登記在案，

    原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

    數人代表公司，兩造同意以黃世文為清算人，是依前開規定

    ，應以相對人之清算人黃世文為其法定代理人，併此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99萬66

    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3年1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具

    狀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95萬6545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

    ，又於113年4月2日具狀減縮聲明，被告應給付91萬1341元

    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揆之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

    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車床工作人員，每月薪

    資係按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下同）1,700元，並加計

    全月之全勤獎金3,400元、伙食津貼1,500元，於每月5日以

    薪資袋現金發給。原告保留111年6病假前五年(共61個月)薪

    資袋(被告公司發給薪資袋時並未記載年月)，依此計算原告

    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2527元，惟被告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僅

    以最低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且雇主應負擔6%勞工退休金，被告公司僅負擔1,

    000元，其餘則自原告每月薪資扣薪(107年6月1日前為每月

    扣584元，107年6月1日起為每月扣818元)提繳，嗣經原告提

    出反應，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調整投保薪資為3萬300元

    ，並要求原告負擔因此增加之保費，但仍為高薪低報。原告

    於000年0月間就醫經診斷罹患舌癌第四期持續接受治療，並

    於111年6月起住院治療請假直至10月31日辦理離職，病假期

    間被告公司並未發給薪資，且原告期間陸續向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因被告公

    司長期高薪低報且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致原告受有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21萬2,500元、勞保傷病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

    額損失45萬300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及已益

    現收益差額損失5350元、勞保及健保保險費溢扣2萬2190元

    ，共計91萬1341元。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91萬13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任職被告公司之始，因被告公司其他員工之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均委由職業工會投保，而由被告公司按月補

    貼1,000元保險費，原告本應相同辦理，然原告與被告公司

    商議由被告公司為其於公司加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投保薪資級距約定為2萬6400元，而原告按月補貼1,000元部

    份，則充作提繳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由原告自行負擔

    ，以求員工之公平(實則原告之待遇已較其他員工優越，因

    保費有被告公司之雇主負擔比例，不像其他員工須全數自行

    負擔僅有補貼1,000元，且另有其他員工所無之勞退補貼)，

    嗣後又應原告之要求，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

    資級距提高為3萬300元，並約定增加之勞健保雇主負擔差額

    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合先敘明。有關勞健保投保薪資級

    距、勞退提繳金額等節，如前所述均為兩造之合意，且已行

    之多年，原告不應再行主張有所謂差額損失等要求被告公司

    賠償。

(二)如認被告公司仍有給付義務(僅為假設語氣)，原告計算之金

    額益有誤:

  ①特休未休部分，查兩造之約定即為依原告實際工作日數計算

    日薪，故應無原告應休未休而被告公司需補給薪資之問題，

    蓋原告未實際工作之日數即已包含特休假在內。縱被告有給

    付義務，被告公司就超出離職前5年之請求部份主張時效抗

    辯，而前5年之特休假日數應僅為76日，故此部分工資之計

    算應僅為129,200元(計算式:76日*1,700元=129,200元)。

  ②傷病給付差額損失17,441元部分，依原證5勞保局目前核定之

    給付日數僅為53日，故原告以77日計算請求，尚無依據。再

    如原證1計算，以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薪資計算應為39,4

    67元，則勞保之投保級距應為40,100元，故此部分差額應僅

    為(1,337元-1,010元)*50%*53日=8,66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

  ③傷病給付差額損失部分，如前所述平均薪資為39,467元，故

    此部分差額應為(1,337元-1,010元)*1000日=327,000元。

  ④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已聲請給付勞工退

    休金之證明，故請求被告公司直接賠償予原告，於法不合。

    又就原告主張之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0,554元部分，

    參原告計算方式，顯與新制勞工退休金係為勞工個人帳戶制

    之精神有違，故而計算收益比率之基礎應以帳戶結餘金額累

    積數即雇主提繳累計289,986元為基礎，計算收益比率為30,

    837%(89,422元/289,986元)，因而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之累積受益應僅為102,072元(計算式:(211,458元+119,

    548元)*30.837%=102,07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之收

    益損失為12,650元(102,072元-89,422元=12,650元)。

  ⑤勞健保自付額溢扣部分，被告否認之，，而係被告公司於107

    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資級距提高為30,300元，原告同意增加

    之勞健保雇主負擔額由被告公司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已

    如前述。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24日筆錄，本院卷第263至2

    65頁）：

(一)原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擔

    任車床工作人員，月薪依據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台幣

    （下同）1700元，並加計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1500元，於次

    月5 日以薪資袋發放現金，有原告提出之薪資袋可按（見本

    院卷第25-85 頁）。原告於111 年4 月罹癌，於111 年6 月

    起請病假住院治療至111 年10月31日自請離職。

(二)被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以2萬6400元之

    級距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10

    7年1月起至離職日止，提高投保級距為3萬300元，有原告提

    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

    細表可按（見本院卷第87-107頁）。

(三)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任職期間應休未休之日數12

    5日，5年以內為76日，有原告提出特休未休日數計算表可按

    （見本院卷第127頁）。

(四)原告主張有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20萬860元，被告不爭執金

    額，但爭執並無賠償責任。

(五)原告主張被告溢扣勞健保費差額2萬2190元，被告不爭執金

    額，但爭執並無返還義務。

(六)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之新北

    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09-112頁）

(七)原告聲請傷病給付77日為3 萬8885元（10100+16665+12120=

    38885 ）失能給付6-1 項1000日為101 萬元，有勞保局函文

    可按（見本院卷第113-116 頁、第125 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

    1萬2500元、傷病給付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額損失45萬30

    00元、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 元、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

    損失5 萬554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是否有理

    由?

(一)特休未休工資:

　1.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

    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

    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

    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

    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

    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

    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

    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1年5月11日到職，111年10

    月31日離職，被告在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以5年內之特別

    休假共有76日，為被告所不爭，據此計算，以按日計酬1700

    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12萬9200元（1700X76 =1

    292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2.被告雖以兩造計薪方式為按日計酬，故未上班日數即包括特

    別休假云云，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何日為特別休假，自與前

    開規定不符，難以憑信。

(二)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之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理

    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他有關保險事務，應解釋為強行契約法

    規之一種。蓋勞工保險乃屬強制保險，雇主不得以任何事由

    拒絕為員工加保。次按「勞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左列規

    定計算之：一、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

    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

    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

    ，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

    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

    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

    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

    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私人間

    契約加以變更(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97號判決意旨

    參照)。因此，被告抗辯被告與其他員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

    保，被告補貼1000元，兩造商議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

    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

    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

    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

    薪資扣除云云，被告高薪低報，縱使出自於原告之同意，惟

    此既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

    定，兩造間上開約定應屬無效。

　2.依據原告提出編號55、57、58、59、60、61為原告離職前6

    個月薪資，計算原告之平均薪資為3萬9467元{(40600+38900

    +37200+40600+38900+40600)/6=39467}，投保級距為4萬100

    元，平均日投保薪資為1337元，依據原證5之勞保局函文核

    定傷病給付日數55日(見本院卷第113-115頁)，據此計算傷

    病給付差額為8666元(0000-0000X50%X53=8666)，為有理由

    ，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依據原證7之勞保局函文核定失能給付日數1000日(見本院卷

    第125頁)，據此計算傷病給付差額為32萬7000元(0000-0000

    X1000=327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勞工退休金差額、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元、勞健保自

    負額溢扣部分:

　　原告主張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勞工退休金已實

    現收益損失5350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然以被告並無給付義務，並以被告與其他員

    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保，被告補貼1000元，原告與被告商議

    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

    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

    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

    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薪資扣除，兩造既已合意行之多

    年，原告自不得請求勞退差額差額損失及返還溢扣之勞健保

    費等語置辯，經查，被告與原告間之上開約定違反強制規定

    而無效，已如前述，從而，被告抗辯並無給付義務云云，並

    無可採。原告前開請求，自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

    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包

    含特休未休工資12萬9200元+傷病給付差額8666元+失能給付

    差額32萬7000元+提繳勞退差額20萬860元+勞退收益損失535

    0元+勞健保自付額溢扣2萬219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

    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

    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

原      告  蕭燕隆  

訴訟代理人  吳麗如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士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文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朱峻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拾玖萬參仟貳佰陸拾陸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

    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

    ，不在此限，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關於清算事務之執行，取決於過半數之同意。推定代表公司之清算人，應準用第83條第1項之規定向法院聲報。公司法第79條、第85條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有限公司清算時準用之，復為公司法第113條所明定。本件相對人已於112年10月18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75424號為解散登記在案，原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兩造同意以黃世文為清算人，是依前開規定，應以相對人之清算人黃世文為其法定代理人，併此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99萬66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3年1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95萬6545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又於113年4月2日具狀減縮聲明，被告應給付91萬134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揆之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車床工作人員，每月薪資係按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下同）1,700元，並加計全月之全勤獎金3,400元、伙食津貼1,500元，於每月5日以薪資袋現金發給。原告保留111年6病假前五年(共61個月)薪資袋(被告公司發給薪資袋時並未記載年月)，依此計算原告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2527元，惟被告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僅以最低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且雇主應負擔6%勞工退休金，被告公司僅負擔1,000元，其餘則自原告每月薪資扣薪(107年6月1日前為每月扣584元，107年6月1日起為每月扣818元)提繳，嗣經原告提出反應，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調整投保薪資為3萬300元，並要求原告負擔因此增加之保費，但仍為高薪低報。原告於000年0月間就醫經診斷罹患舌癌第四期持續接受治療，並於111年6月起住院治療請假直至10月31日辦理離職，病假期間被告公司並未發給薪資，且原告期間陸續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因被告公司長期高薪低報且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致原告受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1萬2,500元、勞保傷病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額損失45萬3000元、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及已益現收益差額損失5350元、勞保及健保保險費溢扣2萬2190元，共計91萬1341元。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1萬13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任職被告公司之始，因被告公司其他員工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均委由職業工會投保，而由被告公司按月補貼1,000元保險費，原告本應相同辦理，然原告與被告公司商議由被告公司為其於公司加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薪資級距約定為2萬6400元，而原告按月補貼1,000元部份，則充作提繳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由原告自行負擔，以求員工之公平(實則原告之待遇已較其他員工優越，因保費有被告公司之雇主負擔比例，不像其他員工須全數自行負擔僅有補貼1,000元，且另有其他員工所無之勞退補貼)，嗣後又應原告之要求，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資級距提高為3萬300元，並約定增加之勞健保雇主負擔差額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合先敘明。有關勞健保投保薪資級距、勞退提繳金額等節，如前所述均為兩造之合意，且已行之多年，原告不應再行主張有所謂差額損失等要求被告公司賠償。

(二)如認被告公司仍有給付義務(僅為假設語氣)，原告計算之金額益有誤:

  ①特休未休部分，查兩造之約定即為依原告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故應無原告應休未休而被告公司需補給薪資之問題，蓋原告未實際工作之日數即已包含特休假在內。縱被告有給付義務，被告公司就超出離職前5年之請求部份主張時效抗辯，而前5年之特休假日數應僅為76日，故此部分工資之計算應僅為129,200元(計算式:76日*1,700元=129,200元)。

  ②傷病給付差額損失17,441元部分，依原證5勞保局目前核定之給付日數僅為53日，故原告以77日計算請求，尚無依據。再如原證1計算，以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薪資計算應為39,467元，則勞保之投保級距應為40,100元，故此部分差額應僅為(1,337元-1,010元)*50%*53日=8,66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③傷病給付差額損失部分，如前所述平均薪資為39,467元，故此部分差額應為(1,337元-1,010元)*1000日=327,000元。

  ④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已聲請給付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故請求被告公司直接賠償予原告，於法不合。又就原告主張之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0,554元部分，參原告計算方式，顯與新制勞工退休金係為勞工個人帳戶制之精神有違，故而計算收益比率之基礎應以帳戶結餘金額累積數即雇主提繳累計289,986元為基礎，計算收益比率為30,837%(89,422元/289,986元)，因而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累積受益應僅為102,072元(計算式:(211,458元+119,548元)*30.837%=102,07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之收益損失為12,650元(102,072元-89,422元=12,650元)。

  ⑤勞健保自付額溢扣部分，被告否認之，，而係被告公司於107年6月1日起將投保薪資級距提高為30,300元，原告同意增加之勞健保雇主負擔額由被告公司按月於原告薪資中扣除，已如前述。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24日筆錄，本院卷第263至265頁）：

(一)原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受雇於被告，擔任車床工作人員，月薪依據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日薪新台幣（下同）1700元，並加計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1500元，於次月5 日以薪資袋發放現金，有原告提出之薪資袋可按（見本院卷第25-85 頁）。原告於111 年4 月罹癌，於111 年6 月起請病假住院治療至111 年10月31日自請離職。

(二)被告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以2萬6400元之級距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107年1月起至離職日止，提高投保級距為3萬300元，有原告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見本院卷第87-107頁）。

(三)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任職期間應休未休之日數125日，5年以內為76日，有原告提出特休未休日數計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27頁）。

(四)原告主張有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20萬860元，被告不爭執金額，但爭執並無賠償責任。

(五)原告主張被告溢扣勞健保費差額2萬2190元，被告不爭執金額，但爭執並無返還義務。

(六)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09-112頁）

(七)原告聲請傷病給付77日為3 萬8885元（10100+16665+12120=38885 ）失能給付6-1 項1000日為101 萬元，有勞保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3-116 頁、第125 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1萬2500元、傷病給付1萬7441元及失能給付差額損失45萬3000元、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 元、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 萬554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是否有理由?

(一)特休未休工資:

　1.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1年5月11日到職，111年10月31日離職，被告在職期間並無特別休假，以5年內之特別休假共有76日，為被告所不爭，據此計算，以按日計酬17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12萬9200元（1700X76 =1292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2.被告雖以兩造計薪方式為按日計酬，故未上班日數即包括特別休假云云，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何日為特別休假，自與前開規定不符，難以憑信。

(二)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

　1.按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之規定為其所屬員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手續及他有關保險事務，應解釋為強行契約法規之一種。蓋勞工保險乃屬強制保險，雇主不得以任何事由拒絕為員工加保。次按「勞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左列規定計算之：一、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私人間契約加以變更(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被告抗辯被告與其他員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保，被告補貼1000元，兩造商議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薪資扣除云云，被告高薪低報，縱使出自於原告之同意，惟此既違反前開勞工保險條例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兩造間上開約定應屬無效。

　2.依據原告提出編號55、57、58、59、60、61為原告離職前6個月薪資，計算原告之平均薪資為3萬9467元{(40600+38900+37200+40600+38900+40600)/6=39467}，投保級距為4萬100元，平均日投保薪資為1337元，依據原證5之勞保局函文核定傷病給付日數55日(見本院卷第113-115頁)，據此計算傷病給付差額為8666元(0000-0000X50%X53=8666)，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依據原證7之勞保局函文核定失能給付日數1000日(見本院卷第125頁)，據此計算傷病給付差額為32萬7000元(0000-0000X1000=327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勞工退休金差額、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部分:

　　原告主張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0萬860元、勞工退休金已實現收益損失5350 元、勞健保自負額溢扣2 萬219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然以被告並無給付義務，並以被告與其他員工約定由職業工會投保，被告補貼1000元，原告與被告商議由被告投保，自101年5月11日起至107年5月31日之投保級距為2萬6400元，107年6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投保級距為3萬3000元，由被告補貼1000元負擔原告之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超過部分則由自原告薪資扣除，兩造既已合意行之多年，原告自不得請求勞退差額差額損失及返還溢扣之勞健保費等語置辯，經查，被告與原告間之上開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已如前述，從而，被告抗辯並無給付義務云云，並無可採。原告前開請求，自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包含特休未休工資12萬9200元+傷病給付差額8666元+失能給付差額32萬7000元+提繳勞退差額20萬860元+勞退收益損失5350元+勞健保自付額溢扣2萬219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